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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委员会  

工务小组委员会讨论文件  
 

2008 年 1 月 9 日  

 
 

总目 707－新市镇及市区发展  
港 岛 及 离 岛 发 展  

康 乐 、 文 化 及 市 政 设 施 － 休 憩 用 地  

389RO－ 大 屿 山 昂 坪 公 共 设 施 改 善 计 划  

 
 
请 各 委 员 向 财 务 委 员 会 建 议 ， 把 389RO 号 工 程 计 划

提 升 为 甲 级 ； 按 付 款 当 日 价 格 计 算 ， 估 计 所 需 费 用

为 6 ,800 万 元 ， 用 以 改 善 大 屿 山 昂 坪 的 公 共 设 施 。  

 
 

问题  
 
 我 们 有 需 要 改 善 昂 坪 的 公 共 设 施 ， 以 配 合 旅 游 发 展 并 作 康 乐 用 途 。 

 
 

建议  
 
2 . 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署 长 建 议 把 389RO 号 工 程 计 划 提 升 为 甲 级 ； 按 付

款 当 日 价 格 计 算 ，估 计 所 需 费 用 为 6 ,800 万 元 ，用 以 在 昂 坪 发 展 园 景 广

场 ， 并 改 善 相 关 设 施 ， 以 配 合 旅 游 及 康 乐 发 展 。 商 务 及 经 济 发 展 局 局

长 支 持 这 项 建 议 。  

 

 

工程计划的范围和性质  
 
3 .  389RO 号 工 程 计 划 的 范 围 如 下 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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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一 个 占 地 约 1 .52 公 顷 的 园 景 广 场 ；  
 
( b )  一 个 回 旋 处 及 一 条 阔 4.5 米 的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／ 行 人 径 ； 
 
( c )  相 关 的 雨 水 排 放 系 统 工 程 ；  
 
( d )  一 个 公 厕 ； 以 及  
 
( e )  在 施 工 期 间 执 行 纾 减 环 境 影 响 措 施 及 监 察 工 作 。  
 

拟 议 工 程 的 详 情 载 于 附 件 1。 我 们 计 划 在 2008 年 6 月 展 开 主 体 建 造 工

程 ， 在 2009 年 1 2 月 完 成 工 程 。  

 
 

理由  
 
4 .  拟 议 园 景 广 场 预 期 会 成 为 另 一 主 要 景 点 ， 与 区 内 多 样 化 的 旅 游 景

点 ， 包 括 宝 莲 禅 寺 、 天 坛 大 佛 及 昂 坪 360， 互 相 配 合 。 园 景 广 场 地 方 宽

敞 ， 内 有 一 条 中 央 行 人 菩 提 路 ， 两 旁 设 有 石 像 及 灯 柱 ； 一 座 新 牌 楼 ，

竖 立 于 入 口 处 作 为 广 场 入 口 ； 一 个 中 式 园 景 花 园 及 一 个 凉 亭 ； 以 及 在

现 有 地 坛
1
四 周 增 设 的 4 个 荷 花 池 。 这 项 设 计 与 区 内 富 宗 教 气 息 的 环 境

配 合 得 宜 。 拟 议 广 场 将 免 费 开 放 给 公 众 使 用 。 有 关 广 场 主 要 建 筑 特 色

的 设 计 图 载 于 附 件 2。  

 
5 .  从 旅 游 角 度 来 看 ， 广 场 提 供 户 外 露 天 公 众 地 方 ， 供 区 内 居 民 和 昂

坪 的 游 客 使 用 ， 不 仅 方 便 行 人 往 来 ， 亦 可 改 善 该 区 的 环 境 ， 令 游 客 体

验 更 丰 富 ， 是 值 得 兴 建 的 项 目 。  
 
6 .  至 于 相 关 的 基 础 建 设 ， 我 们 会 在 广 场 入 口 前 面 设 置 回 旋 处 ， 供 巴

士 及 其 它 车 辆 在 昂 平 路 末 端 掉 头 。 此 外 ， 我 们 会 在 广 场 南 部 建 造 紧 急

车 辆 通 道 ／ 行 人 径 ， 通 往 广 场 以 东 的 宝 莲 禅 寺 及 康 乐 活 动 区 。 为 应 付

预 期 增 加 的 游 客 ， 我 们 会 在 公 共 交 通 交 汇 处 兴 建 新 公 厕 ， 把 昂 坪 的 公

厕 总 数 增 至 3 个 。  
 

 
1 地 坛 位 于 宝 莲 禅 寺 及 天 坛 大 佛 前 方 ， 间 中 有 宗 教 仪 式 举 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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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财政的影响  
 
7 .  按 付 款 当 日 价 格 计 算 ，估 计 这 项 工 程 计 划 的 建 设 费 用 为 6 ,800 万 元

(见 下 文 第 8 段 ) ， 分 项 数 字 如 下 －  
 

  百 万 元   

( a )  园 景 广 场  42 .7   

( b )  回 旋 处 及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／ 行 人 径  3 .4   

( c )  相 关 的 雨 水 排 放 系 统 工 程  10 .3   

( d )  公 厕  5 .0   

( e )  纾 减 环 境 影 响 措 施 及 监 察 工 作  0 .4   

( f )  应 急 费 用  5 .2   

 小 计 67 .0  ( 按 2007 年 9 月

价 格 计 算 )  

( g )  价 格 调 整 准 备  1 .0   

68 .0   总 计

 

( 按 付 款 当 日

价 格 计 算 )  

8 .  如 建 议 获 得 批 准 ， 我 们 会 作 出 分 期 开 支 安 排 如 下 －  
 

年度 

百万元 

(按 2007 年 9 月 
价格计算) 

价格调整 

因子 

百万元 

(按付款当日 

价格计算) 

2 0 0 8 - 2 0 0 9   2 7 . 0   1 . 0 0 7 5 0   2 7 . 2   

2 0 0 9 - 2 0 1 0   3 2 . 0   1 . 0 1 7 5 8   3 2 . 6   

2 0 1 0 - 2 0 1 1   5 . 0   1 . 0 2 7 7 5   5 . 1   

2 0 1 1 - 2 0 1 2   3 . 0   1 . 0 3 8 0 3   3 . 1   

  67 .0     68 .0   

 
9 .  我 们 按 政 府 对 2008 至 2012 年 期 间 公 营 部 门 楼 宇 和 建 造 工 程 产 量

价 格 的 趋 势 增 减 率 所 作 的 最 新 预 测 ， 制 定 按 付 款 当 日 价 格 计 算 的 预 算 。

由 于 可 以 预 先 清 楚 界 定 工 程 范 围 ， 我 们 会 以 总 价 合 约 为 拟 议 工 程 招 标 。

由 于 合 约 期 不 超 过 21 个 月 ， 合 约 不 会 订 定 可 调 整 价 格 的 条 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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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.  如 获 批 准 拨 款 ， 我 们 会 招 标 承 投 园 景 广 场 发 展 计 划 主 体 合 约 建 造

工 程 ， 以 便 在 2008 年 6 月 动 工 。 为 使 主 体 合 约 工 程 顺 利 进 行 ， 我 们 会

在 雨 季 来 临 前 ， 聘 用 政 府 定 期 合 约 承 办 商 进 行 前 期 工 程 ， 包 括 广 场 前

面 的 回 旋 处 ， 广 场 以 东 的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／ 行 人 径 及 雨 水 排 放 系 统 工 程 。

建 筑 署 会 负 责 公 共 交 通 交 汇 处 拟 议 公 厕 的 设 计 及 建 造 工 程 ( 见 下 文 文 第

13 段 )， 并 计 划 在 2008 年 6 月 展 开 工 程 ， 在 2009 年 12 月 完 成 工 程 。  
 
11 .  我 们 估 计 这 项 工 程 计 划 引 致 的 每 年 经 常 开 支 约 为 110 万 元 。  
 
 

公众咨询  
 
12 .  我 们 就 园 景 广 场 发 展 建 议 ( 包 括 广 场 设 计 和 布 局 ) 已 咨 询 离 岛 区 议

会 ， 并 在 2006 年 10 月 获 区 议 会 支 持 该 建 议 。 从 旅 游 发 展 角 度 来 看 ，

香 港 旅 游 发 展 局 和 香 港 旅 游 业 议 会 都 支 持 建 议 。 此 外 ， 我 们 咨 询 了 工

程 计 划 的 主 要 相 关 机 构 － 宝 莲 禅 寺 ， 并 获 该 寺 支 持 。  
 
13 .  我 们 在 2007 年 5 月 28 日 就 拟 议 工 程 咨 询 当 时 的 立 法 会 经 济 事 务

委 员 会 。 委 员 会 大 致 上 支 持 有 关 建 议 ， 但 有 部 分 委 员 关 注 当 局 初 步 计

划 委 托 地 铁 公 司 (即 现 在 的 港 铁 公 司 )进 行 建 造 工 程 。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作

为 工 程 策 划 经 理 检 讨 有 关 采 购 安 排 后 ， 改 为 委 托 建 筑 署 代 替 港 铁 公 司

担 任 工 程 代 理 ， 负 责 进 行 建 造 工 程 。  
 
14 .  我 们 会 分 阶 段 施 工 ， 并 实 施 临 时 交 通 管 理 措 施 ， 尽 量 减 少 施 工 期

间 对 游 客 和 目 前 交 通 流 量 的 滋 扰 。 我 们 会 继 续 就 临 时 交 通 管 理 计 划 咨

询 离 岛 区 议 会 、 宝 莲 禅 寺 和 区 内 村 民 。  
 
 

对环境的影响  
 
15 .  拟 议 工 程 计 划 不 属 于《 环 境 影 响 评 估 条 例 》(第 499 章 )的 指 定 工 程

项 目 。 我 们 完 成 了 工 程 计 划 的 初 步 环 境 审 查 ， 并 就 审 查 结 果 ， 获 得 环

境 保 护 署 署 长 同 意 。 我 们 会 实 施 初 步 环 境 审 查 建 议 的 措 施 。 我 们 会 在

工 程 合 约 内 订 定 须 实 施 合 适 的 监 察 和 纾 减 措 施 ， 主 要 措 施 包 括 控 制 施

工 期 间 的 噪 音 、 尘 埃 和 工 地 排 出 的 污 水 造 成 的 滋 扰 。 我 们 估 计 ， 执 行

纾 减 环 境 影 响 措 施 及 监 察 工 作 的 费 用 为 400 ,000 元 。有 关 费 用 已 计 算 在

整 体 工 程 计 划 预 算 费 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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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.  在 策 划 和 设 计 阶 段 ， 我 们 曾 考 虑 拟 议 工 程 的 水 平 和 布 局 以 及 施 工

次 序 ， 以 尽 量 减 少 产 生 建 筑 废 物 。 此 外 ， 我 们 会 要 求 承 建 商 尽 可 能 在

工 地 或 其 它 适 合 的 建 筑 工 地 再 用 惰 性 建 筑 废 物 (例 如 挖 掘 所 得 的 泥 土 )，

以 尽 量 减 少 须 弃 置 于 公 众 填 料 接 收 设 施
2
的 惰 性 建 筑 废 物 。 为 进 一 步 减

少 产 生 建 筑 废 物 ， 我 们 会 鼓 励 承 建 商 尽 量 利 用 已 循 环 使 用 或 可 循 环 使

用 的 惰 性 建 筑 废 物 ， 以 及 使 用 木 材 以 外 的 物 料 搭 建 模 板 。  

 

17 .  我 们 亦 会 要 求 承 建 商 提 交 计 划 ， 列 明 废 物 管 理 措 施 ， 供 当 局 批 核 。

计 划 须 载 列 适 当 的 纾 减 措 施 ， 以 避 免 及 减 少 产 生 惰 性 建 筑 废 物 ， 并 把

这 些 废 物 再 用 和 循 环 使 用 。 我 们 会 确 保 工 地 日 常 运 作 与 核 准 的 管 理 计

划 相 符 。 我 们 会 要 求 承 建 商 在 工 地 把 惰 性 建 筑 废 物 与 非 惰 性 建 筑 废 物

分 开 ， 以 便 运 至 适 当 的 设 施 处 置 。 我 们 会 利 用 运 载 记 录 制 度 ， 监 管 惰

性 建 筑 废 物 和 非 惰 性 建 筑 废 物 分 别 运 到 公 众 填 料 接 收 设 施 和 堆 填 区 弃

置 的 情 况 。  

 
18 .  我 们 估 计 这 项 工 程 计 划 会 产 生 大 约 18  400 公 吨 建 筑 废 物 。 我 们 会

在 工 地 再 用 其 中 约 7  400 公 吨 ( 4 0 % )惰 性 建 筑 废 物 ， 把 另 外 约 9  500 公

吨 ( 5 2 % )惰 性 建 筑 废 物 运 到 公 众 填 料 接 收 设 施 供 日 后 再 用 。 此 外 ， 我 们

会 把 约 1  500 公 吨 ( 8 % )非 惰 性 建 筑 废 物 运 到 堆 填 区 弃 置 。这 项 工 程 计 划

在 公 众 填 料 接 收 设 施 和 堆 填 区 弃 置 建 筑 废 料 的 费 用 ， 估 计 总 额 约 为

44 万 元 (以 单 位 成 本 计 算 ， 运 送 到 公 众 填 料 接 收 设 施 弃 置 的 物 料 ， 每 公

吨 收 费 27 元 ； 而 运 送 到 堆 填 区 的 物 料 ， 则 每 公 吨 收 费 125 元 3)。  
 
 

对文物的影响  
 
19 .  这 项 工 程 计 划 不 会 影 响 任 何 文 化 景 点 ， 即 所 有 法 定 古 迹 、 已 评 级

的 历 史 建 筑 和 具 考 古 价 值 的 地 点 。  

 

 
2 公 众 填 料 接 收 设 施 已 在 《 废 物 处 置 (建 筑 废 物 处 置 收 费 )规 例 》 附 表 4 订 明 。 任 何 人 士

都 须 获 得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署 长 发 出 牌 照 ， 才 可 在 公 众 填 料 接 收 设 施 弃 置 惰 性 建 筑

废 物 。  

3 上 述 估 计 金 额 ， 已 包 括 建 造 和 营 运 堆 填 区 的 费 用 ， 以 及 堆 填 区 填 满 后 ， 修 复 堆 填 区 和

进 行 所 需 善 后 工 作 的 支 出 。不 过 ，这 个 数 字 并 未 包 括 现 有 堆 填 区 用 地 的 土 地 机 会 成 本

(估 计 为 每 立 方 米 90 元 )， 亦 不 包 括 现 有 堆 填 区 填 满 后 ， 开 设 新 堆 填 区 的 成 本 (所 需 费

用 应 会 更 为 高 昂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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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征用  
 
20 .  拟 议 工 程 无 须 征 用 土 地 4。  
 
 

背景资料  
 
21 .  我 们 在 2002 年 1 2 月 把 3 8 9 R O 号 工 程 计 划 提 升 为 乙 级 。  
 
22 .  昂 坪 分 区 计 划 大 纲 图 在 2003 年 4 月 获 核 准 ，该 图 已 收 纳 有 关 建 议 ，

即 把 上 述 用 地 改 建 为 禁 止 车 辆 驶 入 的 行 人 专 用 广 场 。  
 
23 .  为 配 合 昂 坪 的 旅 游 发 展 ， 当 局 已 进 行 以 下 提 升 工 程 －  
 

( a )  昂 坪 市 集 附 近 的 公 共 交 通 交 汇 处 暨 车 辆 及 旅 游 车 停 车 场 5
；  

 
( b )  污 水 收 集 、 处 理 及 排 放 系 统 提 升 工 程

6
； 以 及  

 
( c )  昂 平 路 改 善 工 程 和 衔 接 昂 坪 市 集 的 相 关 渠 务 及 供 水 工 程 ， 以

及 地 坛 附 近 渠 务 保 留 地 提 升 工 程 7。  
 
已 完 成 的 提 升 工 程 详 载 于 附 件 3。  

 
4 地 政 总 署 署 长 正 处 理 以 私 人 协 约 方 式 把 昂 坪 地 坛 的 土 地 批 予 宝 莲 禅 寺 的 工 作 。根 据 有

关 安 排 ， 工 程 完 成 后 ， 该 土 地 会 辟 作 休 闲 花 园 ， 免 费 开 放 供 公 众 使 用 ， 宝 莲 禅 寺 则 负

责 管 理 并 保 养 该 处 。有 关 安 排 与 天 坛 (亦 即 大 佛 所 在 地 )的 安 排 相 若 ，天 坛 用 地 在 1976 年

以 私 人 协 约 方 式 批 予 宝 莲 禅 寺 。  

5 有 关 工 程 在 2005 年 8 月 在 分 目 6100TX「 为 工 务 计 划 丁 级 工 程 项 目 进 行 公 路 工 程 、研

究 及 勘 测 工 作 」 、 7100CX 「 为 工 务 计 划 丁 级 工 程 项 目 进 行 新 市 镇 及 市 区 工 程 、 研 究

及 勘 测 工 作 」 ， 以 及 9323WF 号 工 程 计 划 「 昂 坪 供 水 计 划 」 (2003 年 2 月 获 财 务 委 员

会 (下 称 「 财 委 会 」 )批 准 )下 完 成 ， 所 需 费 用 约 为 2,000 万 元 。  
6 有 关 工 程 在 2006 年 3 月 在 4231DS 号 工 程 计 划「 离 岛 污 水 收 集 系 统 第 1 阶 段 第 1 期 工 程

第 1 部 分 － 昂 坪 污 水 收 集 系 统 、 污 水 处 理 及 排 放 设 施 」 (2003 年 5 月 获 财 委 会 批 准 )下

完 成 ， 所 需 费 用 约 为 2 亿 2,850 万 元 。  
7 有 关 工 程 在 2006 年 9 月 在 分 目 7100CX「 为 工 务 计 划 丁 级 工 程 项 目 进 行 新 市 镇 及 市 区

工 程 、 研 究 及 勘 测 工 作 」 、 4100DX「 为 工 务 计 划 丁 级 工 程 项 目 进 行 渠 务 工 程 、 研 究

及 勘 测 工 作 」 、 9323WF 和 4231DS 号 工 程 计 划 下 完 成 ， 所 需 费 用 约 为 3,200 万 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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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 .  工 程 计 划 范 围 内 有 256 棵 树 ， 当 中 136 棵 会 予 以 保 存 。 拟 议 工 程

须 移 走 120 棵 树 ， 包 括 砍 伐 58 棵 树 ， 以 及 在 工 程 计 划 工 地 范 围 内 移 植

62 棵 树 。 须 移 走 的 树 木 全 非 珍 贵 树 木
8。 我 们 会 把 种 植 树 木 建 议 纳 入 工

程 计 划 中 ， 估 计 会 种 植 245 棵 树 。  

 
25 .  我 们 估 计 为 进 行 拟 议 工 程 而 开 设 的 职 位 约 有 116 个 ( 1 00 个 工 人 职

位 和 另 外 16 个 专 业 ／ 技 术 人 员 职 位 )，共 提 供 1  700 个 人 工 作 月 的 就 业

机 会 。  

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 
 
商 务 及 经 济 发 展 局  

2007 年 1 2 月  
 
 

 
8 珍 贵 树 木 包 括 《 古 树 名 木 册 》 载 列 的 树 木 或 符 合 下 列 最 少 一 项 准 则 的 其 它 树 木 －  

(a)  百 年 或 逾 百 年 的 树 木 ；  

(b)  具 文 化 、 历 史 或 纪 念 价 值 的 树 木 ， 如 风 水 树 、 可 作 为 寺 院 或 文 物 古 迹 地 标 的 树 和

纪 念 伟 人 或 大 事 的 树 ；  

(c)  属 贵 重 或 稀 有 品 种 的 树 木 ；  

(d)  形 态 独 特 的 树 木 (顾 及 树 的 整 体 大 小 、 形 状 及 其 它 特 征 )， 如 有 帘 状 高 耸 根 的 树 、

生 长 于 特 别 生 境 的 树 木 ； 或  

(e)  树 干 直 径 等 于 或 超 逾 1 .0 米 的 树 木 (在 高 出 地 面 1.3 米 的 水 平 量 度 )， 或 树 木 的 高

度 ／ 树 冠 范 围 等 于 或 超 逾 25 米 。  












